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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热线

母女二人路边行走被撞飞
出租车司机撞人后慌忙逃离，一小时后到交警部门自首

本报11月9日讯(记者 马

瑛) 8日晚上，德州市德城区新

华路上发生一场车祸，一出租车

将一对正在行走的母女撞飞。事

故发生之后，肇事司机因为害怕

逃离现场。但约1小时后，肇事者

又赶到交警部门投案。受伤母女

中，母亲伤势严重，目前还在重

症监护室。

8日晚8点半，在德城区新华

路上，一辆自西向东行驶的出租

车撞上了一对正在行走的母女。

记者了解到，当时周围的路人及

店铺里的工作人员都吓了一跳。

记者赶到现场时看到，出租

车停在路北，车顶盖以及保险杠

已经严重变形，前挡风玻璃粉碎，

车顶的标志也破碎了。记者看到，

受伤的朱女士和她母亲躺在了出

租车的前边，朱女士的母亲头部
血流不止，脚上所穿的鞋子飞落

在车前两边。

一位正在附近遛狗的女士

告诉记者：“我正在路上走着，就

听到前面‘砰’的一声，然后看到

两个人被弹起三四米高，然后摔

下来。”

随后，交警和120急救车赶

到。伤者朱女士的丈夫李先生很

快也赶到现场，据介绍，朱女士

家住新华路附近的新湖家园，朱

女士在被撞后还保持清醒，给家

里打了电话。李先生在接到爱人

电话后迅速赶到现场，当时肇事

司机已经不见踪影。

很快，朱女士和她母亲就被
120急救车送到了联合医院。主

治大夫告诉记者，朱女士的母亲
伤势比较重，左上臂粉碎性骨

折。而朱女士则仍在检查之中，

两人目前都已经住院接受进一
步观察治疗。

一个小时之后，几位自称是

肇事者家属的人来到医院看望

伤者。自称是肇事者爱人的女士

告诉李先生，事发当时肇事者由

于受到惊吓，而逃离现场。当问

起肇事者现在何处时，她先是说

在医院外面，而随后又表示不知

道。

9日，记者通过李先生了解

到，朱女士目前仍在检查中，她

母亲还在重症监护室。而肇事者

家属在9日上午去过一次医院，

但当时没有支付医药费，她表示

晚上会送医药费过去。

9日下午，记者从德州交警

事故处理大队了解到，肇事者在

事发一小时后赶到交警部门投

案。当晚处理事故的蔺警官告诉

记者，“当时肇事者开车由西向

东行驶，超车时没有看到站在路

边的朱女士母女，才酿成这起车

祸。”

记者通过蔺警官了解到，肇

事者在事发之后由于害怕而逃

离现场，回家之后告知亲属此

事，一小时之后到事故大队投

案，此行为并不算肇事逃逸，一
般在事发之后24小时之内不投

案算肇事逃逸。记者了解到，此

案目前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本报11月9日讯(见习

记者 祁小敏) 6日是农

历十月初一，俗称“烧衣
节”，按旧俗人们要“烧寒

衣”祭祀故人。德州市宁

津县一位71岁老汉，在十

月初一这天上坟烧纸的

时候，不小心点燃了周遭

的麦秸秆，在救火时，老

汉被烧伤。

据德州市第二人民

医院烧伤科的刘护士长

介绍，这名71岁的老汉，

上坟烧纸的时候，不小心

引燃了近处的麦秸秆，老

汉急着去灭火，结果把自

己烧伤了。“老人现在的

面部都肿了，嘴成鱼嘴

状，眼睑外翻，双手肿得

像馒头，上肢也被烧伤。”

医生介绍说，“来医院的

第三天老人出现了恶心、

呕吐的症状，治疗完成

后，双手的功能会受到些

影响。”

烧纸点燃麦秸

七旬翁被烧伤

11月8日晚，在德州新华路上发生的车祸现场。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本报11月9日讯(记者

王金强 通讯员 高宇)

在行李中藏了两箱中华烟
上路，途经德州时被举报，

民警接报后，在鲁冀高速路
德州收费站设卡，细致盘查
了过路的客车和小型货，从
十余辆车中将这批烟揪出。

10月28日，有人举报说，

可能有贩卖假烟的车辆经
过德州。当晚，德州经济开
发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会
同德州市烟草专卖局的工
作人员，来到鲁冀高速路德
州收费站，仔细检查路过的
每一辆车。

29日0时，在对一辆从天
津开往安徽的长途客车检
查时，民警发现一个白色编
织袋。经过检查，发现里面
装着两箱包装好的中华烟。

经清点，共有60条软盒中华，

40条硬盒中华，价值约55000

元。

行李的主人是一名安
徽男子，该男子姓牛，今年31

岁。他自称在天津做生意，

这些烟是他带回老家安徽
的，但他提供不了相关的烟
草专卖品准运证、烟草专卖
许可证等相关证件。

后经鉴别，这批烟是真
烟。但民警表示，非法经营
卷烟20万支以上，或数额在
五万元以上，或非法所得数
额在两万元以上等情况，均
属违法行为。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的有关
规定，该男子的行为已经构
成了非法经营罪。目前，该
男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随车行李塞进百条烟
一男子涉嫌非法经营被刑拘

本报11月9日讯(记者

王金强 通讯员 高宇)

用废旧零件组装叉车，花
200元配上一套假证，然后
在网上以二手叉车的名义
低价转让进行诈骗。德州经
济开发区一公司经理不慎
掉入这种骗局，幸得民警快
速破案，才帮他挽回被骗走
的3 . 6万元钱。

张先生是德州经济开
发区一家公司的经理。最
近，德州某供求网上的一则
二手叉车转让信息，引起了
他的兴趣，因为他的公司正
好需要一辆叉车。

转让信息上说，某公司
因体制改革，工程落标，清仓
处理库存全新叉车4台，处理
价格接近厂价的50%，其中，3

吨叉车才36000元。张经理对
比发现，3吨叉车市场价
65000元左右，而网上的报价
便宜了近一半，张经理随即
联系了网上的卖方刘某。

9月3日，张经理带人到

北京朝阳区与刘某见面，验
货后付清了货款，并把机器
拉回了德州。回到厂里，技术
人员发现，叉车根本不能正
常使用。仔细检查后发现，叉
车竟然是由杂牌的报废叉车
零件组装而成，而且叉车的
圆形后座灌注了水泥，使其
在重量上更接近正品。

张经理随即报案，德州
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经侦大
队通过技侦手段，锁定了犯
罪嫌疑人刘某和史某，并得
知他们将在10月15日在北京
进行新的交易。最终在10月
16日上午10点，将正在交易
的刘某和史某抓获。

刘某与史某对自己用废
旧零件组装叉车进行诈骗的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刘某供
认，他向受骗者提供的叉车
合格证明书、质量保证书、维
护说明书、机动车销售统一
发票等，均是花200元购买的
假证件。目前，刘某与史某已
被刑事拘留。

废零件组叉车网上卖
吨数不够，两男子居然后座灌水泥

11月9日，在德州三八路上，一市民坐在高高的纸箱上穿梭

于车流中，不禁让人为他的安全捏一把汗。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高坐有忧


